
证券代码：

600997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3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期股票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 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全体股

东的利益，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股东开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滦集团” ）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

价稳定。

一、控股股东开滦集团承诺：自即日起，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

公司股票；并积极关注市场和公司股价波动情况，在九个月内，择机增持公司

股票，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二、公司将全面落实能源化工发展战略，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机遇，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诚信经营，规范运作，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投资价

值和回报。

三、公司将持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继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树立公司

良好的市场形象，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600463

编号：临

2015-043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和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

发公司” ）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远发展，开发公司承诺

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并密切关注公司股价走势，积极研究稳定股价措施，适时采

取增持公司股份等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二、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公司鼓励支持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在合适的价位买入公司股票。

三、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今后将加快公司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大力提高经营

质量和盈利水平，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

四、公司将坚持规范运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努力推动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和重大

决策，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

五、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坚定投资者信心。 公司将

积极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及时答复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63

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证券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昆药集团）

股价也随着市场波动大幅下跌，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及成长的认

可，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维护昆药集

团股票价格稳定，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利益：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汪力成先生计划于2015年7月9日起至2015年10月10日止三个月

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二级市场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15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44%）。 汪力成先生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其本人和及其控制的

企业不减持所持有的昆药集团股份。 （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披露的《昆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15-062号）

二、公司有关管理层人员（具体包括公司董事长何勤先生、总裁袁平东先生、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徐朝能先生、副总裁董少瑜先生、副总裁林钟展先生、副总裁刘鹏先生、财务总

监汪绍全先生、营销服务平台负责人钟祥刚先生、生产平台负责人谢波先生、综合服务平台

负责人孟丽女士、人力资源平台负责人姜霞女士等11人），计划在2015年7月9日起的3个

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即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增持合计450,000

股至1,250,000股昆药集团股份，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

持的昆药集团股份。（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披露的《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管理

层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15-060号）

三、公司控股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计划以非公开增发的方式，出资125,000万

元认购不超过53,214,134股的昆药集团股票，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国际

化竞争水平，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

30日披露的《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

披露的《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临2015-043号）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将根

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四、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

实传言。

五、公司将进一步深化创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提升公司业绩，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加

公司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

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630

股票简称：龙头股份 编号：临

2015-015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5年7月10日接到控股股东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集团” ）的通知，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维护

资本市场的健康和稳定，切实保护各类投资者的权益，纺织集团将积极落实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号）的精神并决定如下：

1、根据市场情况，未来6个月内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择机增持公司股票，共同维

护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促进市场恢复健康平稳状态。

2、在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票，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切实保护投资者

利益。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持续关注纺织集团增持

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15-048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超

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5月20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事项的公告》， 根据

《接受注册通知书》，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2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

注册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联席主承销，可分期发行。

2015年7月8日， 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201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

行金额3亿元人民币,期限为270天,发行利率5.30%,起息日为2015年7月9日，兑付日为2016年

4月4日。 主承销商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中国

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15-049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上海崇明陈家镇动迁安置房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经上海市崇明县建筑建材业管理所签发的《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中标通

知书》。 根据《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中标通知书》，公司中标上海崇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开发的陈家镇动迁安置房二十期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该工程建筑面积83920.81平方

米，中标价为人民币28738.6226万元，即人民币贰亿捌仟柒佰叁拾捌万陆仟贰佰贰拾陆元

整。 中标工期658日历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012

证券简称

:

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5-075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西安

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一、公司鼓励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价出现非理性

下跌时通过多种渠道增持公司股票；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在未来一个月

内以不少于2.4亿元资金、不高于15.50元/股的价格增持公司股票（详见2015年7月9日公

告）。

前述人员买卖股票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司将持

续关注增持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从即日起6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减持公司股票。

三、公司积极利用投资者交流平台（http://irm.p5w.net/gszz/）与投资者展开交

流，介绍公司维护股价稳定的举措。

四、公司及时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公告信息，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

量。

五、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加强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品牌美誉度，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以良好的业绩持续回报股东。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789

股票简称：鲁抗医药 编号：临

2015

—

019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目前二级市场异常波动，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维护公司全体股

东的利益，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二大股东中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承诺在未

来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

二、公司鼓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员工适时买

入公司股票，以维护股价稳定。

三、为促进公司长远发展，进一步提高经营业绩和核心竞争力，公司将结合实际情

况，择机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四、公司将坚持规范运作，不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和互信，进一步提高

信息披露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信息，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投资决

策依据。

五、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信上市公司在国民经济转方

式、调结构和创新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司将努力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维护资本

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

2015-022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公司股价近期巨幅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维护公司股

价稳定，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采取如下措施：

一、公司控股股东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集团” ）计划增持公司股

份，合计增持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详见2015年7月9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计

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15-021）。公司将持续关注莱钢集团增持公司股份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高管层拟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并

承诺增持后6个月内不减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高管层增持公司股份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公司将积极研究和推动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建立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的激

励约束机制。

四、公司将继续规范运作、诚信经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

五、公司将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加强投资者沟通交

流，增进交流互信，坚定投资者信心。

六、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愿为维护资本市

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618 900908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

B

股 编号：临

2015-014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

象，特制订本方案。

一、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承诺，自《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下发之日起6

个月内不减持“氯碱化工”公司股份；同时不排除在适当的时候增持“氯碱化工”股份。

二、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未来6个月内适时增持

“氯碱化工”股份，并承诺增持后6个月内不减持。

三、 公司将于2015年7月16日15：00-16：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平台 （网址：

http://sns.sseinfo.com）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公司董事长、董事党委书记、财务总监、董

秘将参加本次说明会，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增进交流与互信，维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七月十日

股票代码：

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2015

—

050

转债代码：

113501

转债简称：洛钼转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已有48,544,420张“洛钼转债” 转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金额

4,854,442,000元；累计转股股数为552,895,70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10.89%。

截至2015年7月9日，“洛钼转债” 尚有45,558,000元未转股，未转股

额占“洛钼转债” 发行总量的0.9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46号文核准，本公司

于2014年12月2日公开发行了490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490,000万元。

该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

余额及原A股股东放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系

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余额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4〕681文同意，公司49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14年12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洛钼转债” ，债券代码“113501” 。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可进行质押

式回购，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105822”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洛钼转债” 自2015

年6月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8.78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结果

截至2015年6月1日，公司股本总数为5,076,170,525股；A股股本总数

为3,765,014,525股。 自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7月9日收盘，已有4,854,

442,000元本公司发行的 “洛钼转债”（113501） 转成本公司发行的股票

“洛阳钼业”（603993），累计转股数为552,895,70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89%， 占2015年7月9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9.82%；尚有45,558,000元的“洛钼转债” 未转股，占“洛钼转债” 发行总量

的0.9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因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5年6月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15年7月9日）

A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1,796,593,475 0 1,796,593,475

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968,421,050 552,895,708 2,521,316,758

A股总股本 3,765,014,525 552,895,708 4,317,910,233

H股总股本 1,311,156,000 0 1,311,156,000

总股本 5,076,170,525 552,895,708 5,629,066,233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

股票代码：

603993

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2015

—

051

转债代码：

113501

转债简称：洛钼转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洛钼转债”赎回结果及兑付摘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数量：455,580张

赎回兑付金总额：45,558,000元人民币

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7月16日

可转债摘牌日：2015年7月16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46号文核准，本公司

于2014年12月2日公开发行了490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490,000万元。

该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

余额及原A股股东放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交所系

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余额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4〕681文同意，公司49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14年12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洛钼转债” ，债券代码“113501” 。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可进行质押

式回购，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105822”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洛钼转债” 自2015

年6月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8.78元/股。

二、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1、赎回原因

公司的股票自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6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78元/股)的130%。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首次触发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洛钼转债” 的

议案》，决定行使“洛钼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

“洛钼转债” 按照103元/张（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2、赎回时间

“洛钼转债” 赎回登记日为2015年7月9日

3、赎回过程

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7月9日期间， 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上刊登九次“洛钼转债” 赎回实施公告，通告“洛钼转债” 持有人本

次赎回的相关事项，并将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15年7月9日）尚未转股的

“洛钼转债” 。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结果

1、转股情况

截止到2015年7月9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

“洛钼转债” 的余额为45,558,000元（455,580张），占公司已发行的可转

债总额4,900,000,000元（49,000,000张）的0.93%，累计转股总量为552,

895,708股，占“洛钼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5,076,170,525股

的10.89%，公司总股本增至5,629,066,233股。

2、停止交易和转股

2015年7月10日起，“洛钼转债”（113501）和“洛钼转股”（191501）

停止交易和转股，尚未转股的45,558,000元（455,580张）“洛钼转债” 被

冻结。

3、赎回情况

赎回数量：455,580张

赎回兑付总金额：45,558,000元

赎回款发放日：2015年7月16日

四、赎回影响

公司本次可转债赎回金额为45,558,000元，占“洛钼转债” 发行总额

49亿元的0.93%，影响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45,558,000元，未对公司资金

使用造成影响。

截止到2015年7月9日收市后，公司发行的49亿元“洛钼转债” 累计有

4,854,442,000元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552,895,708股，

累计转股股数占“洛钼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5,076,170,525

股的10.89%。

本次“洛钼转债” 转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5,629,066,233股，增

加了公司自有资本，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 同时由于股本增加，对公司每

股收益有所摊薄。

五、摘牌安排

自2015年7月16日起，本公司的“洛钼转债”（113501）、“洛钼转股”

（191501）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190/900952

股票简称：锦州港

/

锦港

B

股 公告编号：临

2015-034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为维护公

司股价稳定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使公司股票市值趋于合

理，本着对公司当前稳健经营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采取以下措施，强化市值管理，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积极披露获得国家交通运输部港建资金补助公告，有利于增强各股东对公司经营

业绩稳定提升的信心。

公司在股价连续下挫之后，积极寻找提振股价的利好事项。经公司积极争取，获得国家

交通运输部关于公司航道扩建工程建设资金、 第四港池西南防波堤工程建设资金两项补

助，合计金额11,620万元。本着自愿披露原则，公司于7月8日发布了《关于收到工程建设资

金补助的公告》，为增强股东对公司经营发展的信心，强调指出上述补助资金将对公司利

润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

二、提倡业绩文化。本着对投资者负责、对市场负责、对公司未来负责的态度，坚持规范

运作，诚信经营，在强化并维护港口主业稳定发展的各项举措的同时，大力发展能够对公司

主业具有支撑作用的各项辅营业务，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继续努力开拓货源市场、推进业

务创新，不断提升企业价值。 公司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诚信经营、规范运作，积极提升公

司治理和管理水平，完善公司内控制度，不断提高公司盈利水平，积极回报投资者。

与此同时，公司积极开展资本市场再融资工作，已获得20亿元中期票据发行额度；公司

将择机分期发行，用于偿贷等，进一步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业绩。

三、经公司自查及向大股东方问询，持有公司5%股份以上的股东在近6个月内未发生

减持公司股票情况。公司提请持有公司5%股份以上的股东出具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函，原限售承诺事项尚未到期的，公司提请其严格履行承诺，并出具在限售期限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诺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

五、公司将进一步增进投资者交流工作，积极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欢迎各类投资者来

公司调研，了解公司，共同见证公司发展，增进对公司的认知。

六、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公司大股东

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积极落实上述措施，并坚决拥护、支持和践行监管部门

对稳定股市、股价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坚定信心、携手并进，在维护公司股价工作中，继续寻

找并实施有效的方式、方法，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为维护本公司股价及资本市场的健康、

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78

证券简称

:

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5-39

证券代码

:122275

证券简称

:13

京能

01

证券代码

:122319

证券简称

:13

京能

02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稳定公司股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实际控制人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 ）及一致行动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作出如下承诺：

一、从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12个月内，京能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京能电力股份。

二、如京能电力股票价格严重偏离其实际价值时，京能集团将适时开展增持京能电力

股份工作。

三、京能集团将履行各项承诺，支持京能电力发展，增强京能电力核心竞争力，提高投

资者回报水平。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097

证券简称：开创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5-019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

6月5日发布了《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11），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5日起停牌。 2015年6月12日,公司发布了《上海开创国

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12）。 2015年6月

19日，公司发布了《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13）。 2015年6月27日，公司发布《上海开创国际海洋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15）。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9日起继续停牌。 2015年7月4日发布了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5-017）。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部分用于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远

洋渔业有限公司收购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公司正全力推进该事项的审计、评估、

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标的资产的范围、收购价格尚未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方式拟定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目前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尚未

完成。

鉴于上述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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